长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定点零售药店申请书
申请单位 

申请时间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

	药店名称

	法人代表
	营业执照注册号

	药品经营许可证号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号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药品数量
	营业面积

	单位开户银行及帐号

	人员构成
	药学

技术

人员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营业人员数
	

	
	其他人员数
	

	
	合计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
审查意见
	


定点零售药店应具备的条件

1、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2、严格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规定的范围经营，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有健全的药品质量保证制度、措施和严格规范的药品进货渠道，能确保提供的药品安全、有效。

3、严格执行国家、省、市规定的价格和计量政策，经相关部门监督检查合格。

4、具有2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

5、营业场所设置在城区的，经营区域面积不得小于150平方米，营业场所设置在城区外的，经营区域面积不得小于100平方米。

6、与其他定点零售药店的间距不得少于100米。

7、在营业场所内，对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经营项目须有明显的提示标记。

8、经营的药品种类应达到3000种以上。

9、具备24小时服务的能力，确保及时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品。

10、配备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具有药师（含中药师）以上技术职称或执业资格的药学技术人员。

11、配备的具有药师（含中药师）以上技术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须持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驻店药师上岗资格证；配备的具有执业资格的药学技术人员，须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执业药师注册证；配备的营业员须持有职业资格证书、药品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上述人员应在职在岗，不得在其他单位兼职。

12、营业员须掌握医疗保险政策，熟悉所售药品的特点、规格及有关规定，正确介绍药品的特点、用途、禁忌及注意事项等，防止差错事故。

13、严格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规定，制订与医疗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微机等设备。

14、建立健全购、销、存方面的管理制度。

15、建立健全配药责任制。

16、按规定为所有员工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申请程序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参保职工人数、定点零售药店数量、医疗保险网络系统容量和城市发展状况，确定拟新增定点零售药店的区域、数量和受理申报时间等事宜，并向社会发布通知。

二、愿意承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零售药店，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布通知后7日内，根据通知发布内容，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证明材料；

2、药师以上药学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药品销售人员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药店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证明；

5、药品经营品种清单及上一年度业务收支情况；

6、营业用房产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7、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